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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情摘要 

申請人申請審議未檢附健保署原核定通知文件，不合法定程式，經本部通知補正

後，屆期仍未依規定補正，應不予受理。 

衛部爭字第 1103400125號 

審      定   

主 文 申請審議不受理。 

理 由 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 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一、申

請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而屆期不補正。」 

審定

理由 

ㄧ、案件緣由 

申請人於 110 年 1 月 11 日郵寄「郵局存證信函」至本部，

主張其申貸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，金額全數繳清，卻

在 110 年收到健保署 94 年 6 月、7 月的催繳通知書，16 年

前的單據有哪位人士有辦法留底複查，依行政程序法規定，

公法之請求權，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

外，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其先行繳完新臺幣(下同)2,178

元，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（以下簡稱健保署）退費

云云。 

二、案經本部於 110年 1月 12日以衛部○字第 0000000000 號書

函知申請人，略以經查前揭存證信函未載明健保署原核定通

知文件之日期及文號，亦未檢附原核定通知文件，程式不合

規定，倘申請人係對於健保署所為之核定不服，請於文到之

日起 20日內，將原核定通知文件（影本）以掛號郵寄本部全

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會，屆期不補正者，即不予受理等語。 

三、申請人遂持前開相同主張，請求「免繳 94 年 6 月至 94 年 7

月保險費或免繳保險費 2,178 元」，於 110 年 1 月 18 日(本

部收文日)郵寄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及「全民健康

保險紓困基金貸款明細表」影本、「○○○國際(股)公司代收

(代售)專用繳款證明(收據)」影本到部。惟查該「全民健康

保險紓困基金貸款明細表」、「○○○國際(股)公司代收(代

售)專用繳款證明(收據)」係申請人前於 93年 5 月 6日申貸

全民健康保險紓困基金貸款，尚有貸款 2,178元未清償，健

保署催繳貸款之通知及申請人至超商繳納貸款之收據，均非

健保署就全民健康保險事項所為之原核定通知文件，且健保

署與民眾間之紓困貸款，性質屬民事金錢借貸關係，如有爭

議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處理，並非健保爭議審議之範圍。 

四、綜上，申請人申請審議未檢附健保署原核定通知文件，不合



法定程式，經本部通知補正後，屆期仍未依規定補正，自屬

程式不符，應不予受理。 

 

 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審

定如主文。 

 

 

 

  


